
 

 

 

 

 

 

第十三师红山农场 658307LDDY01001单元 005、006地块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法定文件） 

 

 

 

 

 

 

 

 

委托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红山农场 

设计单位：新疆新土地城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6 年 06 月



 

 

 

 

 

 

 

 

 

 

 

 

 

项目名称：第十三师红山农场 658307LDDY01001单元 005、006地块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编制单位：新疆新土地城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资质证书编号：自资规甲字 22650537 

资质证书等级：甲级 

 

院    长：   李 江 宏    教授级高工、国家注册城乡规划师 

项目总监：   郭 慧 芳    工程师、国家注册城乡规划师 

 

项目负责人：    顿    琴    工程师、城市规划 

主要编制人员：  马 旭 凌    工程师、城市规划 

祝 凤 婷    工程师、城市规划 

陈 丽 丽    工程师、景观园林 

马    良    工程师、建筑设计 

蒋 华 英    工程师、景观园林 

李 小 龙    工程师、园林规划 

校   审：       张 文 强    工程师、城市规划 

 

 

 



 

 

 

目  录 

第一章 规划概况 ........................................................................................................................ 1 

一、规划背景 ...................................................................................................................... 1 

二、规划目的 ...................................................................................................................... 1 

三、规划依据 ...................................................................................................................... 1 

四、规划原则 ...................................................................................................................... 2 

五、区位分析 ...................................................................................................................... 3 

六、规划范围 ...................................................................................................................... 4 

七、规划期限 ...................................................................................................................... 5 

八、规划效力与强制性内容 ............................................................................................. 5 

第二章 现状分析 ........................................................................................................................ 5 

一、土地利用现状 .............................................................................................................. 5 

二、人口分布现状 .............................................................................................................. 6 

三、公共设施现状 .............................................................................................................. 6 

四、蓝绿空间现状 .............................................................................................................. 6 

五、综合交通现状 .............................................................................................................. 6 

六、公用设施现状 .............................................................................................................. 7 

第三章 规划传导 ........................................................................................................................ 7 

一、《第十三师红山农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 7 

二、相关规划参照说明 .................................................................................................. 10 

第四章 用地布局 ..................................................................................................................... 10 

一、用地性质 .................................................................................................................... 10 

二、用地兼容 .................................................................................................................... 10 

三、用地混合指引 ............................................................................................................ 10 

四、地块划分与编码 ....................................................................................................... 11 

第五章 控制指标 ...................................................................................................................... 11 

一、开发强度控制 ............................................................................................................ 11 

二、建筑物退让规定 ....................................................................................................... 13 

第六章 公共服务设施 .............................................................................................................. 14 

第七章 蓝绿空间 ...................................................................................................................... 14 

第八章 道路交通 ...................................................................................................................... 14 

一、规划原则 .................................................................................................................... 14 

二、对外交通 .................................................................................................................... 14 

三、机动车出入口控制 ................................................................................................... 14 

四、停车泊位 .................................................................................................................... 14 

第九章 市政基础设施与防灾减灾 ........................................................................................ 15 

一、给水工程 .................................................................................................................... 15 

二、排水工程 .................................................................................................................... 16 

三、电力工程 .................................................................................................................... 16 

四、供热工程 .................................................................................................................... 17 

五、燃气工程 .................................................................................................................... 18 



 

 

 

六、通信工程 ................................................................................................................... 19 

七、环卫工程 ................................................................................................................... 20 

八、管线综合 ................................................................................................................... 21 

九、综合防灾 ................................................................................................................... 22 

第十章 竖向规划 ..................................................................................................................... 24 

一、规划原则 ................................................................................................................... 24 

二、道路竖向 ................................................................................................................... 24 

三、场地竖向 ................................................................................................................... 24 

第十一章 城市设计 ................................................................................................................. 24 

一、城市设计目标 ........................................................................................................... 24 

二、建筑风貌指引 ........................................................................................................... 24 

三、景观风貌指引 ........................................................................................................... 25 

第十二章 地下空间 ................................................................................................................. 25 

一、地下空间分类 ........................................................................................................... 25 

二、地下空间开发控制要求 .......................................................................................... 25 

三、地下建筑物退界 ....................................................................................................... 25 

第十三章 附则 .......................................................................................................................... 26 

一、规划成果 ................................................................................................................... 26 

二、规划控制 ................................................................................................................... 26 

三、规划变更 ................................................................................................................... 26 

附表： ......................................................................................................................................... 27 

 

 

 

 

 

 

 

 

 

 

 

 

 

 

 

 

 

 



 

1 

 

第一章 规划概况 

一、规划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

见》（中发〔2019〕18 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

发〔2023〕43 号）及《兵团党委 兵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新

兵党发〔2020〕31 号）等文件精神，加快推进兵团“三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传导协同、

深化“多规合一”改革、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现按照兵团自然资

源局《关于加快推进兵团城镇开发边界内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

依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镇开发边界内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2025

年 5 月），鉴于红山农场城镇开发边界优化调整，658307LDDY01001 单元 005、006 地块

已纳入城镇开发边界范围，结合地块所属红山产业园片区产业发展定位及特定功能需求，

特编制本规划，为地块开发建设提供法定依据。 

二、规划目的 

严格落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镇开发边界内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2025 年 5 月）技术要求，全面传导并细化《第十三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第十三师红山农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确定的底线管控、功能布局、设

施配套等强制性内容，衔接交通、市政、防灾等各类专项规划，填补城镇开发边界调整后

658307LDDY01001 单元 005、006 地块的法定管控空白。 

立足地块所属红山产业园片区功能定位，精准明确地块用途、开发强度、建筑管控、

配套设施等核心控制指标，保障项目依法依规落地，提高土地供给效率与节约集约利用水

平。 

构建科学精准、刚弹结合的地块管控体系，为第十三师及红山农场实施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核发城乡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规范工程建设行为提供直接法定依据，同时为国土空

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动态维护与评估调整提供基础支撑，保障片区建设有序推进

与高质量发展。 

三、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年修正）； 

（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2015年修正）； 

（7）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2、政策文件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

〔2019〕18号）； 

（2）《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试行)》； 

（3）《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43号）； 

（4）《兵团党委 兵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新兵党发〔2020〕

31号）； 

（5）《自治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管理办法（试行）》； 

（6）《兵团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管理办法（试行）》（兵自然资发〔2025〕49号）； 

（7）兵团自然资源局《关于加快推进兵团城镇开发边界内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管



 

2 

 

理工作的通知》； 

（8）其他相关政策文件。 

3、技术标准 

（1）《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办发〔2023〕234

号）； 

（2）《国土空间规划基本术语标准》（GB/T 51447-2024）； 

（3）《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TD/T 1063-2021）； 

（4）《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TD/T 1065-2021）； 

（5）《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 

（6）《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 

（7）《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T 50289-2016)； 

（8）《城市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 83-2016)； 

（9）《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 

（1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XJJ013-2012）； 

（1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镇开发边界内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2025年 5月）； 

（1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镇开发边界内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数据库规范（试行）》； 

（13）其他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技术导则。 

4、其他相关规划与文件 

（1）《第十三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第十三师红山农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3）红山农场交通、市政、给排水、电力、燃气、防洪排涝、绿地系统等相关专项

规划； 

（4）各部门提供的基础资料及相关批复文件。 

四、规划原则 

1、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 

随着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不断提高和城市绿色发展的深入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作为统

筹城乡建设与生态保护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生态

管控要求，统筹开发建设与生态保护，推进建设项目绿色低碳建造，避免开发建设对生态

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性，实现片区建设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 

2、规划传导、动态衔接原则 

严格遵循兵团“单元-地块”两级规划法定传导机制，全面落实《第十三师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1-2035 年）》和《第十三师红山农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确定

的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底线管控要求，以及功能定位、开发强

度、设施配套等强制性内容。主动衔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成果与城镇开发边界调

整批复要求，保障规划与上位管控要求的一致性和时效性，构建科学严谨、刚弹结合的地

块管控体系。 

3、以人为本、公共利益优先原则 

以助力红山产业园综合配套服务提升为目标，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利用地块及其周

边资源条件，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围绕公共服务便捷性、人居环境舒适性需求，优化空

间布局，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开放空间配套，提升片区综合服务品质和整体环境质量，

切实保障公共利益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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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节约集约、安全高效原则 

深入贯彻落实节约集约用地理念，严格执行国家及兵团建设用地控制标准，立足红山

产业园建设和管理的基本要求，在落实上位规划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鼓励地上

地下空间复合利用和立体开发，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空间综合效益。坚持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完善与地块功能相适配的市政基础设施、消防及综合防灾减灾体系，强化人流集散、

消防安全等管控要求，提升片区综合承载能力和安全韧性水平。 

五、区位分析 

1、区域宏观区位 

兵团第十三师红山农场地处新疆东部天山北麓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境内，农场位于哈

密市巴里坤盆地，东邻伊吾县，西接木垒县，北与蒙古国接壤。地理坐标：北纬43°42′-

43°50′，东经 92°18′-93°10′，海拔 1109-3622 米。南距哈密市 78 公里，西距巴

里坤县城 40公里。 

2、红山产业园区位 

红山产业园是十三师淖毛湖经开区“一区四园”中重要的产业集聚平台之一。园区具

体位于红山农场场部镇东北侧约 50公里处，距离巴里坤县三塘湖镇约 28公里，距离巴里

坤县城区约 62公里，园区所在的区域地理位置独特，属于大陆性戈壁盆地温热干旱气候，

区域内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图 1-5-1 十三师淖毛湖经开区“一区四园”空间布局及区位交通联系图 

3、项目地块区位 

本次规划 658307LDDY01001单元 005、006地块位于第十三师红山农场 9连辖区范围

内，整体处于红山产业园北部片区。其中，006地块距红山产业园核心区约 1.7公里，005 

地块距红山产业园核心区约 5.7公里，且 005地块紧邻 G331国道北侧边界，具备显著的

对外交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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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 658307LDDY01001单元 005、006地块位置图 

六、规划范围 

规划用地位于红山产业园北侧，规划总面积为 9.83 公顷。其中，005 地块总面积为

6.39公顷；006地块总面积为 3.44公顷。 

658307LDDY01001单元 005、006地块范围拐点坐标，如下表： 

表 1-6-1 第十三师红山农场 658307LDDY01001单元 005地块范围拐点坐标（2000坐标系） 

点号 纵坐标 (X) 横坐标 (Y) 备注 点号 纵坐标 (X) 横坐标 (Y) 备注 

J1 4882920.353 31550784.549  J21 4882579.182 31550953.154  

J2 4882926.612 31550800.322  J22 4882581.087 31550954.941  

J3 4882871.511 31550927.951  J23 4882618.676 31550913.471  

J4 4882816.411 31551055.581  J24 4882695.912 31550835.796  

J5 4882813.307 31551062.770  J25 4882773.148 31550758.121  

J6 4882797.534 31551069.030  J26 4882784.270 31550746.271  

J7 4882723.154 31551036.919  J27 4882782.365 31550744.485  

J8 4882648.775 31551004.807  J28 4882779.987 31550742.726  

J9 4882567.638 31550969.778  J29 4882777.324 31550741.438  

J10 4882567.795 31550969.605  J30 4882774.469 31550740.665  

J11 4882565.550 31550967.764  J31 4882773.040 31550740.553  

J12 4882563.105 31550966.130  J32 4882781.565 31550732.102  

J13 4882560.388 31550965.005  J33 4882781.903 31550731.745  

J14 4882557.504 31550964.432  J34 4882791.521 31550720.961  

J15 4882554.773 31550964.432  J35 4882791.704 31550722.356  

J16 4882573.262 31550941.782  J36 4882792.647 31550725.142  

J17 4882573.536 31550944.133  J37 4882794.115 31550727.689  

J18 4882574.320 31550946.731  J38 4882796.052 31550729.902  

J19 4882575.550 31550949.150  J39 4882797.956 31550731.688  

J20 4882577.188 31550951.314  J40 4882882.785 31550768.324  

表 1-6-2 第十三师红山农场 658307LDDY01001单元 006地块范围拐点坐标（2000坐标系） 

点号 纵坐标 (X) 横坐标 (Y) 备注 点号 纵坐标 (X) 横坐标 (Y) 备注 

J1 4879163.582  31549214.157    J13 4878959.124  31549294.391    

J2 4879127.490  31549287.910    J14 4878931.098  3154927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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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号 纵坐标 (X) 横坐标 (Y) 备注 点号 纵坐标 (X) 横坐标 (Y) 备注 

J3 4879098.146  31549347.874    J15 4878902.773  31549296.549    

J4 4879084.521  31549375.718    J16 4878903.127  31549305.458    

J5 4879076.131  31549370.276    J17 4878881.364  31549292.777    

J6 4879072.518  31549407.635    J18 4878895.309  31549292.060    

J7 4879078.288  31549420.206    J19 4878923.891  31549271.540    

J8 4879057.655  31549405.756    J20 4878915.501  31549266.099    

J9 4879064.951  31549402.360    J21 4878953.170  31549189.121    

J10 4879068.568  31549365.371    J22 4878983.938  31549126.247    

J11 4879032.448  31549341.945    J23 4879029.412  31549148.500    

J12 4878971.461  31549302.392    J24 4879096.497  31549181.329    

七、规划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及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相关技术规范与指南，本规划基准年为 2025 年，规划期限与《红山农场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保持一致，规划至 2035 年。 

八、规划效力与强制性内容 

本项目属于地块层次详细规划，是地块范围内进行各项建设的法定依据，适用于规划

范围内各类用地开发建设的规划管理工作。本次规划范围内编制和实施修建性详细规划，

进行工程设计与开发建设，均应符合本规划的规定和要求。 

第二章 现状分析 

一、土地利用现状 

1、用地情况 

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9.83公顷，其中：005地块总面积为 6.39公顷，现状地类为裸岩

石砾地，土地权属为国有；006地块总面积为 3.44公顷，现状地类为裸岩石砾地，土地

权属为国有。 

表 2-1-1 现状用地情况一览表 

地块编号 用地名称 用地代码 面积（平方米） 用地比例（%） 

005地块 

其他土地 23 63883.85 65.01 

其中 裸岩石砾地 2307 63883.85 65.01 

006地块 

其他土地 23 34383.27 34.99 

其中 裸岩石砾地 2307 34383.27 34.99 

总用地面积  98267.12 100.00 

2、地形地貌 

项目区域位于哈尔里克山南缘山前冲洪积倾斜平原区，地貌类型单一，为典型的戈壁

冲洪积平原地貌。整体地形平缓开阔，地势由南向北微倾，自然坡度小于 3°，无陡坎、

滑坡、泥石流等不良地质现象。地表以砾石、砂土为主，植被稀疏，多为荒漠耐旱植被，

无常年性水系，仅发育少量浅缓的季节性冲沟，对场地开发建设影响较小。 

本次规划两个地块场地条件良好，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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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307LDDY01001 单元 005 地块紧邻 G331 国道北侧，局部受道路建设影响有轻微

地形改造，场地内无现状建（构）筑物，无土地征收及拆迁任务； 

658307LDDY01001 单元 006 地块位于红山产业园北部拓展区，周边已形成规整的园

区道路网，场地原始地形完整，平整工程量小。 

项目区地质构造稳定，无活动断裂通过，岩性以第四系冲洪积砾石层为主，地基承载

力较高；地下水埋藏较深，水文地质条件简单，无地下水腐蚀等不良工程地质问题，整体

工程建设条件良好。 

 

图 2-1-1 658307LDDY01001单元 005地块卫星影像图 

 
图 2-1-2 658307LDDY01001单元 006地块卫星影像图 

二、人口分布现状 

规划范围内无居住人口。 

三、公共设施现状 

规划范围内无公共设施。 

四、蓝绿空间现状 

规划范围内无蓝绿空间。 

五、综合交通现状 

本次规划两个地块对外交通条件良好，其中： 

658307LDDY01001 单元 005 地块直接毗邻 G331 国道北侧边界，向西可通往头道白

杨沟方向，向东可衔接淖毛湖矿区公路，具备便捷的跨区域对外通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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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307LDDY01001 单元 006 地块东侧紧邻拟建 G575-第十三师红山农场头道白杨沟

草场-岔哈泉公路，向南可直达红山产业园核心区，向北可快速衔接G331 国道，该公路建

成后将形成地块与园区及国省干线的快速连通通道。 

六、公用设施现状 

规划范围内无公用设施。 

 

 

 

 

 

第三章 规划传导 

一、《第十三师红山农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1、落实总规三条控制线 

落实红山农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等三条控制线的范围及相应管控要求。 

（1）城镇开发边界 

根据红山农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规划至 2035年，红山农场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总面

积 1609.00 公顷（2.41 万亩）。其中划入城镇开发边界的现状建设用地面积 383.00 公顷

（0.57万亩），新增城镇空间 1226.00公顷（1.84万亩）。城镇开发边界主要集中在场直

及产业集聚发展区域，本次 658307LDDY01001单元 005、006地块位于城镇开发边界优化

调整后的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控制在 9.83公顷以内（98267.12

平方米）。 

（2）永久基本农田 

根据红山农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红山农场现状稳定耕地总面积为 7029.71 公顷

（10.54万亩），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6837.07公顷（10.26万亩），约占稳定耕地的 97.26%。

永久基本农田主要分布在 1连、2连、3连、4连、5连等区域，本次 658307LDDY01001单

元 005、006地块范围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 

（3）生态保护红线 

根据红山农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红山农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21005.91 公顷

（315088.67亩），占国土面积的 6.61%，主要分布在农场 6连、7连和 9连等重要生态功

能区。本次 658307LDDY01001单元 005、006地块范围内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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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本项目与总规三条控制线衔接图 

2、落实总规洪涝风险控制线 

落实红山农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划定的洪涝风险控制线及相关管控要求。 

根据红山农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规划团场城镇采用 20年一遇、各中心连队及农田

防洪标准采用 1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设防。本次 658307LDDY01001单元 005、006地块采用

1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设防。 

 

图 3-1-2 本项目与总规洪涝风险控制线衔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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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落实总规城市“四线” 

根据红山农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红山农场中心镇区划定“四线”，包括蓝线、绿线、

黄线、紫线四类。蓝线包括需要纳入管控的河、湖、库、渠和湿地等城市地表水体保护和

控制地域界线。绿线包括结构性绿地、大型公共绿地及重要防护绿地。黄线包括对城市发

展全局有影响的城市重大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安全设施用地控制界线。紫线包括已

探明地下文物埋藏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单位等需要强制性控制的历史

文化资源保护范围。 

本次 658307LDDY01001单元 005、006地块位于中心镇区范围外，因此不涉及城市“四

线”范围。 

4、落实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根据红山农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红山农场以自然地理格局和特色历史资源为基础，

构建“一心两轴五区”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其中，“一心”指结合红山农场中心镇

区，打造团场综合服务中心。“两轴”指依托中心镇区，沿 G335打造城镇发展轴；依托三

塘湖、岔哈泉区域丰富煤炭资源及现代煤化工产业园区和红山产业园区，沿 G575、G331

和 S721打造产业发展轴。“五区”指规划形成中心镇区、生态涵养区、新能源产业区、现

代煤化工产业园区、农业产业集聚区五个片区。 

本次规划 658307LDDY01001单元 005、006地块均位于现代煤化工产业园区范围内，

紧邻 G331国道对外交通干线，承担着服务红山产业园及周边煤化工产业项目的综合配套

职能。本次规划严格落实上位总体规划确定的功能分区与开发导向，在保障产业发展轴交

通通行功能的基础上，优化地块空间布局与开发强度，完善片区生产生活配套设施，强化

与红山产业园核心区的功能联动与空间协同，助力构建“产城融合、轴带带动、分区协同”

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图 3-1-3 本项目与总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衔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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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规划参照说明 

《第十三师红山农场城镇开发边界内国土空间详细规划（2024-2035）》的规划范围包

括红山农场场部片区和巴里坤县中心城区东北侧的蒲东片区，共计规划面积 292.05公顷，

本次规划所在的红山产业园北部片区未纳入上述规划范围。此外，同单元已批复《第十三

师红山农场 658307LDDY01001单元 001地块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规划面积 1.17公顷，与

本次 005、006地块相邻，可作为规划指标参照基础。 

鉴于本次规划的 658307LDDY01001单元 005、006地块已通过城镇开发边界优化调整

纳入城镇建设用地范围，为填补该区域法定规划管控空白，保障土地出让及开发建设活动

依法依规开展，本次规划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编制，其控制指标综合以下三方面依据确定： 

1、上位规划依据：落实《第十三师红山农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确

定的地块功能定位、开发导向及相关原则性管控要求； 

2、技术规范依据：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XJJ013-2012）

及国家、兵团现行相关技术标准与规范； 

3、横向参照依据：对标红山农场场部片区详细规划中同类功能用地管控标准，同时

参照同单元 001地块已批复控制指标，规划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容积率≤0.5、建筑

密度≤30%、建筑限高≤12m、绿地率≤20%），作为本次规划指标确定的重要参考。 

 

第四章 用地布局 

一、用地性质 

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办发〔2023〕

234 号）的规定，以及详细规划编制的要求，用地宜细分至二级类和三级类，本次规

划范围内规划用地性质为 0901商业用地。 

本次地块详细规划 658307LDDY01001单元 005、006地块范围内总用地面积为 9.83

公顷。其中，005地块总面积为 6.39公顷；006地块总面积为 3.44公顷。 

二、用地兼容 

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镇开发边界内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用地兼容应遵循“公益优先、保障安全、功能互利、环境相容”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和

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技术标准。本次规划用地兼容指引详见下表： 

表 4-2-1 用地兼容指引表 

规划用地 
兼容用地 

允许兼容 有条件兼容 禁止兼容 

商业用地 

科研用地、文化用地、

体育用地、商务金融用

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

地 

居住用地、医疗卫生用

地、娱乐用地、其他商

业服务业用地、交通场

站用地 

工业用地、仓储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注：1.除上述列表中已对兼容用途建筑面积比例做出规定之外的，兼容用途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

比例不超过 15%； 

2.表中与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技术标准有冲突的，以后者为准。 

三、用地混合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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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前提下，当土地使用功能超出用地兼容性规定的

适建用途或比例，需要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用地性质组合表达时，倡导合理的用地类别混

合使用。混合用地包含两类或两类以上不同用途性质的用地（配套自用停车场库除外），

混合用地要求参照下表执行： 

表 4-2-2混合用地指引表 

主导用途用地 鼓励混合用途用地 禁止混合用途用地 允许混合用途用地 

09 商业

服务用地 

0901 商

业用地 

0701、0702、0802、

0803、0805、0806、

0807、0902、0903、

0904 

涉及安全、保密、文物保护等相关

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军事设施、宗

教、文物古迹、储备库等涉及公共

安全、环境保护、危险源及特殊功

能需求的用途用地。 

 

除鼓励混合用途用

地和禁止混合用途

用地外，经充分论

证可以混合的用途

用地。 

注：1.表中涉及商业用地均不含批发市场用地以及加油（气、氢）站等公用设施营业网点； 

2.多种用地性质的混合应符合保障安全、保障公益、环境相容、结构平衡和景观协调等原则； 

3.混合用途用地面积占总用地面积不超过 50%。 

四、地块划分与编码 

明确地块的用途、开发建设强度、设施配套等指标和管控要求，作为建设项目实施管

理的直接依据。 

编码由两组代码构成，第一组为单元代码，第二组为地块代码。 

单元代码采取四级代码构成，地块代码采取 7位二级代码，整体构成“ 团级码——

详规单元码——单元类型码——单元顺序码——街坊码——地块码”的编码方式。

本项目包含 2个地块，地块代码为“005-001、006-001”。 

规划范围内地块划分，尽量保持地块使用性质的单一性，以规划道路、自然地形、

现状土地权属、地块出让或基本开发单元及规划用地性质的调整情况等条件来确定。 

第五章 控制指标 

一、开发强度控制 

规划通过制定地块土地使用的控制指标实现对地块建设的容量控制，容量控制指

标包括规定性控制指标和指导性控制指标两类。 

规定性指标包括：用地分类、用地面积、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绿地率、

建筑后退道路红线距离、建筑后退用地边界距离、停车泊位、地块交通出入口、禁止

开口路段。指导性指标包括人口容量、建筑形式、标识物、建筑风格等规划设计要素。 

规定性指标为规划强制性内容，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对引导性指标允许根据受让

方要求和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1、地块控制指标 

本次规划地块层次控制性指标包括：用地分类、用地面积、容积率、建筑密度、

建筑限高、绿地率、停车位配建标准、用地兼容、规划状态等。 

表 5-1-1 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地块

编号 

用地

分类

代码 

用地

分类

名称 

用地面积 

（㎡） 

容积

率 

建筑

密度

（%） 

建筑

限高 

（m） 

绿地

率

（%） 

停车位配

建标准 

用

地

兼

容 

规划

状态 

备

注 

005-

001 
0901 

商业

用地 
63883.85 1.5 40 24 20 

1.2（车

位/100

㎡） 

/ 规划 — 

006-

001 
0901 

商业

用地 
34383.27 1.5 40 24 20 

1.2（车

位/100

㎡） 

/ 规划 — 

注：1.用地兼容与用地混合参照表 4-2-1和表 4-2-2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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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容量控制 

规划范围内总建筑面积不得超过 147400 平方米。各地块控制指标中容积率、建

筑密度、建筑限高为上限指标，绿地率为下限指标，原则上任何建设应符合规划《地

块控制指标表》及《分图图则》的规定。 

3、容积率 

容积率指规划地块内建筑物地面以上的各层建筑面积的总和与基地面积的比值,

其设定直接关系土地开发强度、功能适配性、区域生态环境协调度及各类安全与使用

需求。本次规划容积率确定为≤1.5，具体考虑如下： 

（1）政策合规性：严格遵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XJJ013-

2012）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镇开发边界内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2025年 5月）中关于商业用地容积率的上限要求，规避规划违规风险。 

（2）功能适配性：参照东天山区域同类型文旅综合服务中心（如巴里坤游客服务

中心、哈密文创园配套酒店等）以及同类已批详细规划中的开发强度，容积率 1.2-1.8

可满足中型文旅服务设施的功能需求。按本次规划上限 1.5 测算，总计可承载约

100000-145000 平方米的建筑规模弹性，能够兼容酒店客房、餐饮会议、商业配套等

复合功能。 

（3）区域适配性：红山农场作为兵团重点发展的城镇区域，该开发强度既契合农

场城镇空间尺度与风貌特色，又能与区域现有基础设施承载力相匹配，避免高强度开

发带来的交通拥堵、环境压力等问题。 

（4）安全合规性：该开发强度使建筑间距、消防车道宽度、疏散通道长度等指标

均能满足现行消防规范要求，可预留足够的消防登高操作场地与应急疏散空间，确保

火灾等突发情况下车辆通行、人员撤离的安全性与顺畅性。 

4、建筑密度 

建筑密度是指建筑基底面积占基地用地面积的百分比。本次规划建筑密度确定为

≤40%。具体考虑如下： 

（1）规范符合性：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XJJ013-

2012），新区多层商业金融建筑密度上限为 55%，本项目 40%的控制要求严于规范上限，

有利于营造开敞舒适的商业环境。 

（2）用地平衡测算：按建筑密度 40%反算，005-001 地块最大基底面积约 25553

平方米，006-001 地块最大基底面积约 13753 平方米。结合本地块需配建的停车（按

1.2 车位/100m²计）、绿地（≥20%，005-001 地块需约 12777m²、006-001 地块需约

6877m²、消防环道（宽度≥4米）等设施用地，40%的建筑密度可实现各类用地的合理

平衡。 

（3）品质保障：适中的建筑密度为景观营造、人流集散、车辆通行预留充足空间，

有利于提升文旅综合服务中心的整体品质。 

5、建筑限高 

建筑限高指地块内建筑物地面部分最大高度限制值。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

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XJJ013-2012）等的有关要求，应在充分调查周边地区建筑规

模的基础上，结合项目实际，充分考虑服务水平要求和营运管理单位的使用需要，同

时，统筹考虑造价投资等因素，以安全适用、经济合理、保护环境为原则，科学合理

地确定建筑规模。此次规划建筑高度不应高于 24米。 

6、绿地率 

绿地率指规划地块内各类绿化用地面积占该地块面积的比例。根据《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XJJ013-2012），工业、商业、金融、仓储、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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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公用设施等单位，绿地率不小于 20%。因此，确定本项目绿地率不应小于 20%。 

二、建筑物退让规定 

1、建筑物后退建设用地边界距离 

结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XJJ013-2012）中的相关要求，建

筑退让建设用地边界距离一般不低于 5 米。 

表 5-2-1 各类建筑的最小离界距离控制表 

建筑类别 
 

离界距离 
 
建筑朝向 

居住建筑 非居住建筑 

建筑物高度的倍数 最小距离(m) 建筑物高度的倍数 最小距离(m) 

主要朝向 
低层 0.5iH 3 — 3 

多层 0.5iH 7 — 5 
高层 0.25iH 15 0.15H 9 

次要朝向 
低层 0.25H 3 — 按消防间距 
多层 0.25H 3 — 按消防间距 
高层 0.125H 6.5 — 6.5 

注：1.表中H=建筑物高度； 

2.建筑物后退用地边界距离以建筑物最凸出的外墙（含柱）边线计算，踏步等凸出部分不得影响交

通、消防等方面的要求； 

3.按表中离界距离执行时，总间距小于消防间距时，应按符合消防间距的要求确定离界距离； 

4.建筑离界距离在满足本表要求的前提下，还必须考虑其基础施工对周边建筑物的影响； 

5.临道路建筑在符合城市规划、建筑防火和施工需要的前提下，相邻基地边界线两边的建筑经业主协

商同意可毗邻建造。 

2、建筑物后退城市道路红线距离 

在确定沿城市道路建筑红线时，应综合考虑城市景观的整体协调、建筑物和城市道路

的交通需要，建筑物体量等因素；沿城市道路的建筑物，应按道路功能、路幅宽度以及建

筑物类别、高度，确定其后退道路规划红线的距离。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规划管

理技术规定》（XJJ013-2012）中的相关要求执行,建筑物后退城市道路红线距离一般不小

于 5米。 

表 5-2-2 建筑物后退城市道路规划红线最小距离控制表 

                建筑高度 

后退距离 

道路宽度 

<24m 24—50m >50m 

>40m 10 14 18 

30m-40m 8 12 18 

20m-30m 7 中、小城市12，大城市10 15 

≤20m 5 中、小城市12，大城市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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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共服务设施 

本次规划范围为独立商业用地，不涉及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第七章 蓝绿空间 

本次规划范围为独立商业用地，不涉及蓝绿空间规划。 

第八章 道路交通 

一、规划原则 

1、与上位规划有效衔接，加强道路网络整体性、系统性，通过合理的路网系统，提

高道路疏散能力，确保交通顺畅。 

2、将对外交通道路空间与地块发展相结合，充分考虑道路使用者的差异化需求，协

调道路的各项功能。 

二、对外交通 

本项目 005地块西南侧的 G331国道作为主要对外交通道路，该道路宽度为 16米，机

动车双向四车道；006 地块东南侧的 G575-第十三师红山农场头道白杨沟草场-岔哈泉公

路（S760）作为主要对外交通道路，该道路宽度为 22.5米，机动车双向四车道。 

三、机动车出入口控制 

1、本项目 005地块规划出入口 2个，均位于西南侧的 G331国道上；006地块规划出

入口 2 个，均位于 G575-第十三师红山农场头道白杨沟草场-岔哈泉公路（S760）上。出

入口位置距离交叉口，自道路红线交叉点起不宜小于 30m。 

2、出入口通道与道路应尽量采用正交布置，如斜交则交角不宜小于75°。 

3、机动车出入口距公共交通站台边缘不应小于 15米；距学校、公园、儿童及残疾人

等使用的建筑出入口不应小于 20米；距人行横道线不应小于 5米。 

四、停车泊位 

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XJJ013-2012）中的相关要求，商

业用地停车位配建标准不应小于 1.2车位/100㎡，非机动车停车位不小于 4辆/100㎡，

其它商业用地停车位配建标准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XJJ013-

2012）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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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市政基础设施与防灾减灾 

一、给水工程 

1、规划依据 

（1）《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 

（2）《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2018）； 

（3）《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 

（4）《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2、用水量预测 

依据《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等规范，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十三师淖毛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2024-2035年）》，采用单位用地指标法，确定

本项目用水量指标。 

表 9-1-1 005地块最高日用水量预测表 

序号 用地分类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用水量指标

[m³/(hm²·d)] 

最高日用水量 

（m³/d） 

1 商业用地 6.39 50 319.5 

2 其他水量 以上用水的 10%计 31.95 

3 合计 351.45 

根据单位用地面积用水指标法预测 005地块用水量，最高日用水量为 351.45立方米

/日，日变化系数取 1.4，则平均日用水量为 251.04立方米/日，规划年用水量为 9.16万

立方米/年。 

 

 

表 9-1-2 006地块最高日用水量预测表 

序号 用地分类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用水量指标

[m³/(hm²·d)] 

最高日用水量 

（m³/d） 

1 商业用地 3.44 50 172 

2 其他水量 以上用水的 10%计 17.2 

3 合计 189.2 

根据单位用地面积用水指标法预测 006地块用水量，最高日用水量为 189.2立方米/

日，日变化系数取 1.4，则平均日用水量为 135.14 立方米/日，规划年用水量为 4.93 万

立方米/年。 

综上所述，经计算 005和 006地块最高日总用水量为 540.65立方米/日，日变化系数

取 1.4，则平均日用水量为 386.18立方米/日，规划年用水量为 14.09万立方米/年。 

3、供水水源 

该项目的供水水源来自红山产业园自来水厂。依据淖毛湖经开区总体规划，规划在红

山产业园横二路与纵一路交叉口新建一座生活给水厂，水源接自头道白杨沟已建输水管

线，红山产业园给水厂供水规模取 14000立方米/日，主要解决红山产业园北侧生活区的

生活用水和商业区的商业用水与红山产业园内的生活用水、绿化用水和消防用水。该项目

所需最高日用水量约为 550立方米/日。 

4、给水管网规划 

给水管网采用枝状管网的方式布局，按照不大于 120米的间距布置消火栓，生活饮用

水水质应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的要求。005地块给水管网沿生活

区拟建道路敷设，并向南连接生活区规划管网，管网管径为 DN150；006地块给水管网沿

生活区拟建道路敷设，并向北连接生活区规划管网，管网管径为 DN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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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水工程 

1、规划依据 

（1）《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2）《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21)； 

（3）《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4）《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含 2025修改单）； 

（5）《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 T31962-2015）。 

2、排水体制 

该项目排水体制采用不完全分流制。生活污水排入市政排水管道，雨雪水考虑蓄滞利

用，就近排入道路两侧绿地。 

3、污水量预测 

本次规划生活污水排放系数取 0.8，则 005 地块平均日污水量为 200.83 立方米/日，

006 地块平均日污水量为 108.11 立方米/日。该项目平均日总污水量为 308.94 立方米/

日。 

4、污水处理设施 

该项目污水统一排至红山产业园生活区规划污水处理厂。005地块地势较低，规划建

设污水提升泵站，经污水提升泵站加压后通过污水压力管网排至污水处理厂。排出水质应

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含 2025修改单）中一级 A类

排放标准。该项目所需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约为 310立方米/日。 

5、污水管网规划 

规划远期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100%，管网覆盖率达到 100%。污水管道根据地形条件

采用重力流布置，污水管道沿道路设置。005 地块污水压力管网沿生活区拟建道路敷设，

并向南连接生活区规划污水处理厂，管网管径为 DN300；006地块污水管网沿生活区拟建

道路敷设，并向北连接生活区规划管网，管网管径为 DN300。 

三、电力工程 

1、规划依据 

（1）《城市电力网规划设计导则》（Q-GDW156-2016）； 

（2）《城市配电网规划设计规范》（GB50613-2010）； 

（3）《35kV～110kV变电站设计规范》（GB50059-2011）； 

（4）《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50053-2013）； 

（5）《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50293-2014）； 

（6）《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10）； 

（7）《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 

（8）《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T50311-2016）； 

（9）《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2015）； 

（10）《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24）； 

（11）《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50217-2018）。 

2、负荷预测 

依据《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50293-2014），规划范围内用电负荷预测采用各类用地

单位面积用地指标法，确定用电负荷预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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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1 005地块用电量预测表 

序号 用地分类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用电指标 

（kW/h㎡） 
用电量（kW） 

1 商业用地 6.39 400 2556 

2 其他用电量 以上用电量的 10%计 255.6 

3 合计 2811.6 

各类负荷同时系数取 0.8，经计算得，005地块电力负荷为 2249.28千瓦，35千伏容

载比取为 1.8，所需 35千伏变电站的变电容量为 4.05兆伏安。 

表 9-3-2 006地块用电量预测表 

序号 用地分类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用电指标 

（kW/h㎡） 
用电量（kW） 

1 商业用地 3.44 400 1376 

2 其他用电量 以上用电量的 10%计 137.6 

3 合计 1513.6 

各类负荷同时系数取 0.8，经计算得，006地块电力负荷为 1210.88千瓦，35千伏容

载比取为 1.8，所需 35千伏变电站的变电容量为 2.18兆伏安。 

综上所述，经计算 005 和 006 地块总电力负荷为 3460.16 千瓦，35 千伏容载比取为

1.8，所需 35千伏变电站的总变电容量为 6.23兆伏安。 

3、电源规划 

本次规划电源接自红山产业园生活区内 35kV变电站。 

4、电网规划 

10千伏电力线路采用“环网+放射”混合模式：主干线采用环网结构保障基础可靠性，

重要负荷分支采用放射式独立供电，兼顾经济性与可靠性。 

配电网规划时，应同步进行通信网规划，并预留相应位置和通道。宜采取光纤与无线

相结合的通信方式。 

输电线路采用电缆埋地敷设，敷设深度应在冻土层以下。电缆通过道路和可能受到机

械损伤等地段时应穿钢管保护。电缆埋地敷设应满足《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50217-

2018）的相关规定。 

变电站进出线通道、重要负荷进线电源通道，需考核供电可靠性要求，需预留不同路

径、方向的电力通道。 

5、路灯照明 

根据道路走向设置照明灯，灯高度为路宽的 1.2倍，其间距为灯高的 4倍。绿化景观

照明根据绿化要求适当设置，满足该项目建筑照明标准要求。光源均采用高光效、低功率

节能灯，灯具采用高效率灯具；大空间、室外和公共场所照明采用分布式集中照明控制系

统，采用时间、光照度，分场景控制；部分道路、景观照明可以采用太阳能供电。 

四、供热工程 

1、规划依据 

（1）《城镇供热管网设计标准》CJJ/T34-2022； 

（2）《城镇供热直埋热水管道技术规程》CJJ/T 81-2013； 

（3）《城市供热规划规范》GB/T 51074-2015。 

2、热负荷预测 

根据《城市供热规划规范》（GB/T51074-2015），采取节能措施建筑物选取热负荷指标，

商业建筑采暖热指标取 55瓦/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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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1 005地块建筑采暖热负荷预测表 

序号 
用地分类 

名称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热指标 

（W/m²） 

热负荷 

（kW） 

1 商业用地 6.39 1.5 9.58 55 5270.42 

2 合计 5270.42 

根据《城市供热规划规范》（GB/T51074-2015）计算得： 005地块预测建筑冬季采暖

供热面积为 9.58万平方米，采暖热负荷约为 5.27兆瓦。 

表 9-4-2 006地块建筑采暖热负荷预测表 

序号 
用地分类 

名称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热指标 

（W/m²） 

热负荷 

（kW） 

1 商业用地 3.44 1.5 5.16 55 2836.62 

2 合计 2836.62 

根据《城市供热规划规范》（GB/T51074-2015）计算得： 006地块预测建筑冬季采暖

供热面积为 5.16万平方米，采暖热负荷约为 2.84兆瓦。 

综上所述，经计算 005和 006地块建筑冬季采暖总供热面积为 14.74万平方米，总采

暖热负荷为 8.11兆瓦。 

3、热源规划 

规划近期热源接红山产业园生活区供热站，远期热源由红山产业园生产区余热发电直

供。该项目所需采暖总热负荷为 8.11兆瓦。 

4、管网规划 

供热管网采用以环状为主，枝状为辅的布置方式。005地块供热管网沿生活区拟建道

路敷设，并向南连接生活区规划管网，管网管径为 DN200；006地块供热管网沿生活区拟

建道路敷设，并向北连接生活区规划管网，管网管径为 DN150。 

五、燃气工程 

1、规划依据 

（1）《城镇燃气规划规范》（GB／T51098-2015）； 

（2）《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2020年版）； 

（3）《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 

（4）《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032-2003）； 

（5）《聚乙烯燃气管道工程技术标准》（CJJ63-2018）。 

2、用气量预测 

（1）用气指标 

1）天然气参数 

低热值：36.44 兆焦/标准立方米；重度：0.75 公斤/标准立方米，居民耗气定额为

5500兆焦/人·年。 

2）商用及公共建筑耗气定额 

由于公共服务用户数量众多，无法统计得出准确的用户数量。根据规范推荐值并参照

疆内同类项目的指标，考虑到十三师淖毛湖经开区红山产业园的特点。商业用气量按居民

用气量的 20%考虑。 

3）其他用气量 

其他用气量主要包括管道漏损及由于计量误差产生的一部分不确定气量，按总用气量

的 5%计。 

4）用气规律和不均匀系数 

参考周边商业情况，规划期间企业的各大高峰系数确定如下：月不均匀系数取 1.15、

日不均匀系数取 1.15、时不均匀系数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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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燃气用气量预测 

1）005地块： 

生活用气量：0.30万标立方米/年； 

商业建筑用气量：0.06万标立方米/年； 

其他用气量：0.02万标立方米/年。 

综上所述，预测 005地块燃气用气量为 0.38万标立方米/年，约 9.06标立方米/日。 

2）006地块： 

生活用气量：0.30万标立方米/年； 

商业建筑用气量：0.06万标立方米/年； 

其他用气量：0.02万标立方米/年。 

综上所述，预测 006地块燃气用气量为 0.38万标立方米/年，约 9.06标立方米/日。 

经预测，005 和 006地块总燃气用气量为 0.76 万标立方米/年，约 18.12 标立方米/

日。 

3、气源规划 

该项目气源规划为红山产业园生产区内拟入驻的陕煤集团拟建的新星煤制油绿色能

化创新示范项目，来满足该项目用户燃气需求。 

4、燃气管网规划 

规划燃气管网推荐采用中压-低压二级管网输配系统。园区配送采用中压管网，入户

管网采用低压系统。燃气管网采用以环状为主，枝状为辅的布置方式。005地块燃气管网

沿生活区拟建道路敷设，并向南连接生活区规划管网，管网管径为 DN200；006地块燃气

管网沿生活区拟建道路敷设，并向北连接生活区规划管网，管网管径为 DN150。 

六、通信工程 

1、规划依据 

（1）《城市通信工程规划规范》（GB/T50853-2013）； 

（2）《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规范》（GB50373-2019）； 

（3）《有线电视网络工程设计标准》（GB/T50200-2018）。 

2、用户预测 

依据《城市通信工程规划规范》（GB/T50853-2013），规划范围内固定电话用户预测采

用分类用地综合指标法预测通信业务量，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固定电话分类用地用户主线

预测指标取 100～190 线/公顷。规划范围内广播覆盖率达到 100%，有线电视接通率达到

100%以上，数字电视全面播出。计算机普及覆盖率达到 100%，固定电话普及率达到 100%，

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 100%，建成统一的服务信息网络。 

表 9-6-1 005地块固定电话用户主线预测表 

序号 用地分类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固定电话用户主线指标

（线/公顷） 

固定电话数 

（线） 

1 商业用地 6.39 100 639 

2 合计 639 

根据《城市通信工程规划规范》（GB/T50853-2013）计算得：005地块预测固定电话用

户为 639线。 

表 9-6-2 006地块固定电话用户主线预测表 

序号 用地分类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固定电话用户主线指标

（线/公顷） 

固定电话数 

（线） 

1 商业用地 3.44 100 344 

2 合计 344 

根据《城市通信工程规划规范》（GB/T50853-2013）计算得：006地块预测固定电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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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为 344线。 

综上所述，经计算 005和 006地块预测固定电话总用户为 983线。 

3、电信规划 

（1）电信邮政、广播电视设施规划 

规划依托红山产业园生活区规划的电信邮政支局。 

（2）移动通信网规划 

规划移动通信网络宜采用以 5G网络。在设施建设标准、市政服务质量、运行安全保

障等方面，全面提升 5G 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水平；平稳有序推进 5G 基础设施建设，为 5G

产业更好更快发展提供支撑，为今后更新升级留出空间。 

（3）宽带数据网规划 

考虑综合布线，通过光纤接入区域数据网。 

4、通信管线规划 

规划范围内建设基于光缆的信息传输系统，光缆采用地下敷设方式。 

005地块通信管线沿生活区拟建道路敷设，并向南连接生活区规划管线，管孔数为 4

孔；006地块通信管线沿生活区拟建道路敷设，并向北连接生活区规划管线，管孔数为 4

孔。根据各类通信业务预测，并考虑适当预留，本规划确定生活区拟建道路通信管道原则

设置如下： 

支路 4～6孔。其中固定电话及移动电话 2～4孔，有线电视 1～2孔，安保及预留 1～

2孔。 

道路交叉路口的管孔数应适当增加，通信管道规划采用Φ110PVC 塑料管，采用直埋

敷设方式。 

七、环卫工程 

1、规划目标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 10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粪便无害化处理

率达到 100%；餐饮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道路清扫保洁实现全日制保洁，道路清

扫机械化程度 70%。按部颁标准二类以上水冲式公共厕所比例>98%。清运作业机械化、半

机械化率 100%。 

2、环卫垃圾的收运和处置 

（1）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采取分类收集，压缩、密封运输中转，以填埋处理为主。生活垃圾按可燃垃

圾、灰土垃圾、废品回收（纸类、布类、塑料、金属、玻璃）收集处理，厨余垃圾收集后

由专门运输车运往资源管理中心进行利用。 

垃圾清运采用汽车密封运输，并要与垃圾分类收集的要求相适用。各垃圾收集点将分

类收集的垃圾经压缩由汽车运至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 

（2）粪便 

企业及公建内的粪便直接或间接（经过化粪池）排入园区污水管网，最终进入污水处

理厂进行处理。 

（3）建筑垃圾 

建筑垃圾采取谁产生谁处理的原则。建筑垃圾要以综合利用为主，不能综合利用的由

企业负责处理和收运。确实无处理能力的，可委托环卫部门有偿服务；建筑垃圾尽可能就

近用于地基和路基填土等工程，或在指定地点进行掩埋处理，一般由建设单位自行清运或

由环卫部门有偿代运。 

3、环卫设施规划 

（1）公共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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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005和 006地块为商业用地，人流量较大，规划结合项目自建公厕。公厕与环卫工

人休息间结合布局，建成“公共厕所、环卫工人休息间”为一体的公共建筑。其中公厕建

筑面积控制在 30平方米，环卫工人休息站建筑面积控制在 30平方米。 

（2）垃圾收集设施 

垃圾收集设施主要指废物箱。005和 006地块分别设置一处垃圾收集点，005地块的

生活垃圾经统一收集后从 G331国道直接运送至红山产业园规划范围外规划生活垃圾填埋

场，006地块生活垃圾由垃圾收集点收集后运送至红山产业园生活区规划垃圾转运站，然

后统一运送至红山产业园规划范围外规划生活垃圾填埋场。 

街道两旁要求设置废物箱，特别在人流密集的街道，设置间距规定如下：公建区设置

间距 25～50米，其他交通干路、一般道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布置，满足基本需求即可。 

（3）垃圾填埋场 

规划范围内的生活垃圾运至红山产业园规划范围外规划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理（位于红

山产业园北侧，对外主干道西侧，距红山产业园生活区约 1.5 公里，距红山产业园一期

3.5公里，用地规模 1.5公顷，服务期限约 10年），未来生产过程中通过垃圾分类减少废

物产出、加强循环利用，积极促进生产排放减量化，保护周边生态环境。 

八、管线综合 

1、规划理念 

管线综合规划是详细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作用是统筹安排各种市政管线在道路

平面和竖向上的布置。 

（1）结合用地规划布局，统筹安排各项市政管线。规划需统筹考虑的地下市政管线

包括：电力电缆管道、通信管道、供水管道、供热管道、燃气管道、污水管道、路灯电缆

管道等。 

（2）优化布局，协调市政管线与其他设施的关系。保证各类市政管线之间以及市政

管线与建筑物的安全距离，优化市政管线布局，协调市政管线与区域交通的关系。如：布

置在支路机动车道下的地下管线，应结合机动车道划线，布置在车道中间，避免对车辆行

驶造成不便。 

表 9-8-1 工程管线之间及其与建（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距离（M） 

 

表 9-8-2 工程管线交叉时的最小垂直净距（M） 

序号 管线 

1 2 3 4 5 6 

给水 

管线 

污水、雨

水排水管

线 

热力 

管线 

燃气 

管线 

电信管线 电力管线 

直埋 管沟 直埋 管沟 

1 给水管线 0.15        

2 污水、雨水排水管线 0.4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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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线 

1 2 3 4 5 6 

给水 

管线 

污水、雨

水排水管

线 

热力 

管线 

燃气 

管线 

电信管线 电力管线 

直埋 管沟 直埋 管沟 

3 热力管线 0.15 0.15 0.15      

4 燃气管线 0.15 0.15 0.15 0.15     

5 
电信 

管线 

直埋 0.5 0.5 0.15 0.5 0.25 0.25   

管沟 0.15 0.15 0.15 0.15 0.25 0.25   

6 
电力 

管线 

直埋 0.15 0.5 0.5 0.5 0.5 0.5 0.5 0.5 

管沟 0.15 0.5 0.5 0.15 0.5 0.5 0.5 0.5 

7 沟渠（基础底）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8 涵洞（基础底） 0.15 0.15 0.15 0.15 0.2 0.25 0.5 0.5 

9 电车（轨底） 1 1 1 1 1 1 1 1 

10 铁路（轨底） 1 1.2 1.2 1.2 1 1 1 1 

2、规划方案 

（1）平面布置 

管线综合平面布置按照统筹考虑、分类分侧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类管线之间的

干扰。其中，通信管道、燃气管道、污水管道一般布置在道路西侧或南侧；电力管道、供

水管道一般布置在道路东侧或北侧；路灯电缆沿灯杆直埋敷设。 

（2）竖向布置 

管线综合竖向布置按照优化交叉、降低投资的原则，重点解决市政管线在道路交叉口

的竖向冲突问题。合理确定各类管线交叉时的垂直净距，在满足规范要求的基础上，尽量

减小地下管线埋深，以减少开挖方量，降低投资。各种工程管线交叉时，压力管线让重力

自流管线、可弯曲管线让不易弯曲管线、分支管线让主干管线、小管径管线让大管径管线。

详见管线综合规划图。 

 

 

九、综合防灾 

1、消防规划 

（1）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修订）； 

2）《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建标 152-2017）；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消防条例》（2011年）； 

4）《城市消防规划建设管理规定》； 

5）《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6）《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10）。 

（2）消防原则 

按照“预防为主、防消结合”原则，积极推进消防工作社会化，注重提高和加强城市

综合防灾减灾功能，使消防队伍向多功能方面发展，充分满足城市消防的需要。结合用地

布局方案，合理布局消防设施，充分保证城市消防供水，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城市消防通信

指挥系统设备和技术水平，建成消防救援体系。 

（3）消防站 

本次规划依托红山产业园生产区新建的特勤消防站。 

（4）消防设施 

本次规划范围内地块开发建设应严格遵照有关消防规划及规定，根据场地地形条件，

建筑物四周能够保证消防车通行各楼之间以及与四周建筑物均保持足够的防火间距。道路

的宽度以及转弯半径均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 

消防车道宽度、间距、转弯半径均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要求。

消防车道的宽度不应小于 4米，净高不应小于 4米。消防车道中心线的距离不宜超过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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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当建筑物沿街部分长度超过 150米或总长度超过 220米时，均应设置穿过建筑物的消

防车道。人行出入口间距不宜超过 80米，当建筑物长度超过 80米时，应在底层加设人行

通道。 

加强消防供水管网和消火栓建设。主次干路形成环状供水管网，主次干路上给水管径

不小于 200毫米，压力不小于 0.25兆帕，其他支管管径不小于 100毫米，管径末端压力

不小于 0.2兆帕。消火栓设置间距不大于 120米，在道路交叉口必须设置消火栓，每个消

防栓用水量应按 20～35L/s考虑，火灾延续时间 3h。 

2、抗震规划 

（1）设防标准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项目所在地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0g，相对应的地震基本烈度为 7度。 

主要道路、重要建筑物及生命线工程（供水、供电、燃气、通讯等）应按高于本地区

抗震设防烈度一度的要求设防。 

（2）规划目标 

贯彻“预防为主，防、抗、避、救相结合”的方针，根据所在区域地震历史概况，结

合产业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防震抗震措施，提高从业人员面对地震时的应急应变能力和

综合抗震能力，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和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力求把地震灾害和造成的次

生灾害减少到最小程度。 

（3）抗震设施规划 

通过疏散线路、合理布局等措施，当震灾发生时，人员能迅速疏散到安全场地，达到

减灾目的。利用区域交通作为震时的疏散通道。疏散距离最好在 500米之内，最远不大于

1500米。 

疏散场所尽量利用防护绿地、周边空地等空旷场地。 

区域疏散道路应符合避震疏散的要求，主要疏散道路宽度须在 15米以上，次要疏散

道路宽度须在 10米以上。 

（4）工程地质抗震规划 

项目建设应避开地震带、地质灾害易发区和滞洪区。 

地震造成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的主要因素是建筑物的严重破坏和倒塌，新建建筑物工

程设计要严格抗震设计；现有建筑视轻重缓急，资金、材料等具体情况进行抗震鉴定，实

施抗震加固；主干路两侧的房屋高度，应考虑地震时房屋倒塌可能堵塞交通。 

3、防洪规划 

（1）防洪标准 

本规划按照 10年一遇防洪标准设防。 

（2）防洪措施 

加强工程治理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的建设。充分利用防护绿地，起到一定的蓄洪和引洪

的作用。 

场地排涝设计应顺应地形、地势，满足地表雨水排放要求。道路一侧设置道路排水沟，

将场地内雨水汇集、收集排放。 

4、人防规划 

本项目人防设施主要依托红山产业园生活区与生产区规划的人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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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竖向规划 

一、规划原则 

竖向规划应与用地选择及用地布局同时进行，使各项建设在平面上统一和谐，竖向上

相互协调。 

满足各项工程建设场地及工程管线敷设的高程要求；满足道路、交通运输的技术要求；

满足地面的排水及防洪、排涝的要求。 

在满足各项用地功能要求的条件下，应避免高填、深挖，减少土石方、建筑物基础、

防护工程等的工程量。 

二、道路竖向 

道路纵坡控制在 0.3%--5%。其中，005 地块现状 G331道路纵坡为 1.23%；006地

块现状G575--头道白杨沟草场--岔哈泉公路纵坡为3.50%。根据现状道路竖向链接用地，

道路交叉口坡度不大于 1%。若道路坡度无法满足最小坡度要求，可以采用多坡向或特殊

措施排水。 

三、场地竖向 

地面排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地面排水坡度不宜小于 0.3%；坡度小于 0.3%时宜采用多坡向或特殊措施排水。 

平地区域场地竖向规划，其高程应比周边道路的最低路段中心高程高出 0.2 米

以上。 

本次规划结合道路规划，实现场地自流排水，竖向控制由场地坡向道路。 

第十一章 城市设计 

一、城市设计目标 

充分发挥城市设计在城市风貌与空间塑造、场所营造、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谋划片区公共空间布局，凸显地方风貌特色，塑造高品质城市空间，将本项目所在地段打

造成为城市的展示窗口。 

二、建筑风貌指引 

1、城市风貌 

本项目旨在助力园区建设，营造高品质商业商务景观风貌，兼顾实用性与美观性，既

满足经营需求，又体现区域风格特点，营造丰富多样的公共空间。建筑设计应避免大规模

玻璃幕墙的使用，建筑形式与整体风貌呼应。 

2、建筑高度 

建筑高度不应超 24米，保障周边用地的日照、采光、通风与视觉舒适度。 

3、建筑色彩 

建筑采用简洁风格，色彩以白色和深棕色为主，增强建筑的整体美观性和功能性。在

总体色调协调的基础上，强调细部鲜明对比，营造出充满活力的商业氛围。 

4、空间界面 

建筑形态与周边建筑保持协调，加强沿街界面整合，优化街道环境景观及风貌特征等

要素，应体现区域特征、地方传统，塑造具有特色的建筑风格。结合地方建筑符号、形式

构件等做法，从而突出地方特色。同一地块内建筑风格应统一协调，严谨而不失韵律。建

筑物顶部的设计，应与建筑的整体设计及城市空间环境相协调，顶部设备应隐蔽。 

 



 

25 

 

三、景观风貌指引 

1、设计原则 

（1）尊重自然，因地制宜地利用自然景观资源，体现自然景观的发展规律。 

（2）色彩的搭配要协调统一，根据不同的主题和氛围选择合适的主色调和辅助色调。 

（3）材质的选择要考虑质感、纹理和光泽等因素，以增强景观的表现力。 

2、植物配置 

坚持合适地适树原则，以地方树种为主，减少对外来物种的引进。结合所在区域的文

化风俗特色，打造独特的景观色彩与结构，以体现出园林景观的地方特色。 

3、环境设施 

环境设施包括市政设施、指示标志、雕塑小品等，应与周边环境相融合。 

 

第十二章 地下空间 

一、地下空间分类 

地下空间是指城镇规划区内地表以下的空间。地下空间包括结建地下空间和单建地下

空间。结建地下空间是指同一主体结合地面建筑一并开发建设的地下空间。单建地下空间

是指独立开发建设的地下空间。利用市政道路、公共绿地、公共广场等公共用地开发的地

下空间视为单建地下空间。 

二、地下空间开发控制要求 

根据《城市地下空间与地下工程分类标准》，城市地下空间开发深度分为浅层、中层、

深层三类。 

表 12-2-1  地下空间开发深度分类 

类别 名称 说明 

浅层（包括半地下） 浅层地下空间 -15m≤地表下≤0m 

中层 
次浅层地下空间 地表下＜-15m，≥-30m 

次深层地下空间 地表下＜-30m，≥-50m 

深层 深层地下空间 地表下＜-50m 

本次地块地下空间主导功能为配建地下商业、地下机动车库、非机动车库及设备配套

用房，兼容人民防空工程、地下仓储、后勤服务等附属功能；严禁在地下空间设置居住、

托幼、养老、教学等不适宜地下环境的功能业态。 

地下经营性商业应集中布置在地下一层，与地面商业出入口统筹设计，保障人行可达

性与商业动线连贯性。 

三、地下建筑物退界 

退让规划道路红线最小距离为 6米；地下建筑物的最小退地界距离不宜小于 5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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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地下建筑物退界距离不宜小于地下建筑物深度(自室外地坪至地下建筑物底板)的 0.7

倍，有特殊要求的应按相关要求执行，并满足相关建筑设计要求。 

 

 

 

第十三章 附则 

一、规划成果 

本次规划成果包括法定文件和技术文件，其中法定文件由图则、数据库组成；技术文

件为规划说明。地块开发应依据法定文件有关控制要求进行。 

二、规划控制 

本次规划涉及的控制指标是结合地块现状实际和今后发展综合确定的。土地使用及开

发建设活动除应遵守法定文件的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兵团第

十三师的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 

三、规划变更 

规划实施中，因故必须进行重大调整或变更时，须按法定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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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地块图则 005控制指标表 

地块编号 用地分类代码 用地分类名称 
用地面积 

（㎡）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限高 

（m） 
绿地率（%） 停车位配建标准 用地兼容 规划状态 备注 

005-001 0901 商业用地 63883.85 1.5 40 24 20 1.2（车位/100㎡） / 规划 — 

注：1.用地兼容与用地混合参照表 4-2-1和表 4-2-2执行。 

附表 2：地块图则 006控制指标表 

地块编号 用地分类代码 用地分类名称 
用地面积 

（㎡）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限高 

（m） 
绿地率（%） 停车位配建标准 用地兼容 规划状态 备注 

006-001 0901 商业用地 34383.27 1.5 40 24 20 1.2（车位/100㎡） / 规划 — 

注：1.用地兼容与用地混合参照表 4-2-1和表 4-2-2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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